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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从汉唐间地方政治的变化及学术界的

研究现状看本书的意义

西汉地方分郡（国）、县两级，地方兵由太守、都尉统领，

边境地区还设有校尉、都护等军政官职，西域等边境地区还有将

兵长史，但调兵权在中央，郡国要调动军队，必须有中央颁给的

虎符或节，如擅自调兵，要受斩首或免官处罚，对“擅兴”罪特

别重视。东汉地方兵仍是国家军队，调兵原则上必须有中央的诏

书为凭证，但由于东汉后期地方形势渐趋复杂，地方势力逐渐膨

胀，地方变乱逐渐加频、加剧，虎符调兵的制度已经无法严格执

行，节的使用不断流行。节发兵较虎符发兵随意得多，因为节的

使用不受地域限制，一节可调动多个地方的军队，而虎符则一地

一符。而且，节发兵事先可不经中央批准，因为节随时都掌握在

地方官手里，它本身又是一种发兵的信物，而虎符只有左半部分

掌握在地方官手里，右半部分留在京师，发兵时必须两半部符会

合才能进行。虎符调兵之制不行与节调兵的频繁化，正是适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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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后期地方形势变化的结果 。

东汉后期，原来作为地方监察机关的州逐渐发展成为地方一

级行政机构，学者考察后认为，州的地方化过程在董卓变乱之后

已经 。到东汉末期，曹丕黄初元年以前，地方还形成了都完成

督制度③，都督区也逐渐形成，这样，魏晋南朝地方形成了都

督、州、郡、县四级机构，“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

的层级关系也在东晋时期确立下来了 。

魏晋南朝地方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军事化，笔者正文中对这一

问题作 州了论证，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在于： 都督统军；

郡长官带军号，统兵； 不带军号的刺史、太守也领兵；

地方 军府僚佐重于州府僚佐；军政长官兼管民政； 军法

的施用范围极其广泛。魏晋南北朝时期，州一级设有军府与州府

两个机构，前者重于后者，这是地方政权军事化的显著表现，并

且，这一军事化的趋势对以后的隋唐造成了影响，隋的州（炀帝

后称郡）虽然只是行政机构，但是，它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民政佐僚，而保留了军政佐僚这 。唐代州（有时称郡）套班子

仍以别驾为 端”的地位，但是，州最高佐僚，别驾保持了“州　

（郡）佐僚中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府那套班子，长史、司

。马、列曹参军成为州（郡）的重要僚佐

①以上详拙作《汉代的发兵制 年第度》，《史学月刊》 期。
②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

③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年
版， 页；陈琳国《曹魏都督制 兼论中央和地方的的渊 关系》，《北京源和定型
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年第 期。

④《晋书》卷七五《范汪附范宁传》 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中语。中华书局
年版（以后引《晋书》，如无特别说明，版本同此）， 页。
滨口重国《所谓隋的废止乡官》，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

卷，中华书局 页。年版，

参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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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与魏晋南朝，地方变乱都频繁发生，但两汉与魏晋南朝

的变乱还是有所不同，最主要的表现在于：西汉变乱的发起者主

要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地方非官僚身份者，其次是宗室和异姓诸

王、侯。东汉变乱的发起者以少数民族为主，其次是包括农民在

内的地方非官僚身份者，再次是以异姓太守、将军及宗室为主的

地方官。魏晋南朝变乱的发起者以异姓或宗室都督及刺史为主，

其次是边境少数民族，再次是太守。现列表将三个时代各种势力

变乱的人次数作一量化呈现：

说明：上表据各朝正史记载统计而得。每一项中只统计发起变乱的首

要人物，其部下众多的参与者不予计入。

东汉“地方非官僚”变乱一项包括光武帝建武八年闰四月河东守兵叛、

顺帝永和二年七月九真和交趾郡兵反、灵帝中平元年六月交趾郡兵执刺史

反及中平三年二月江夏郡兵赵慈反等五次郡兵造反在内。魏晋南朝“宗室

诸侯王”变乱一项之所以记为零，是因为将宗室诸侯王算作了地方都督或

刺史。如不避重复，则诸侯王变乱共有 人次之多。东汉宗室与异姓都督

与刺史变乱主要是指董卓变乱以后地方州牧、刺史的混战。

上表中少数民族变乱与地方非官僚的变乱可以不说，但宗室

诸侯王、异姓诸侯王、太守、地方都督或刺史，所有这些都是地

方官。既然这些地方官发起过这么多次大大小小的变乱，地方政

治就是个不可不探讨的问题。尤其魏晋南朝的地方变乱，与此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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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方政权结构的变化相应，已经以地方都督和持节刺史为主要

的发起者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时期的地方政治对中央政治

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魏晋南朝政权更迭频繁，社稷改姓异号成为

常事，中央政治斗争与这种情况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取代

前代开创新朝的人物无一不是先在地方建立功勋，消灭异己，积

累实力与声望而后得以入主中枢政坛，逐渐实现朝代嬗替的目标。

既然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

化，地方政治又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魏晋南朝地方政治就有着

巨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地方政治毕竟是个漫无边际的问题，不

可能在一部篇幅有限的文稿内面面俱到地涉及，必须选择具有较

大价值、较大新意而又具有较大可操作性的角度。

魏晋南朝中央对于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十分引人注目。这

一时期，许多管理制度为前代所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中央对

地方军府的管理制度，包括中央对于军府府主与下属的士兵、僚

佐，以及都督与其属州刺史之间关系的干预，对军府府主信物制

度的系统化等，这是军府尚未完全形成的汉代不可能存在的制

度；魏晋南朝的军法在汉代基本条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于军

政长官进行责任强制的条文以及包括质任制度在内的约束制度，

而军政长官的权利制度方面，开府仪同三司是东汉末年才出现而

魏晋南朝才全面展开的制度；至于与军政官管理有关的一系列职

官制度，如地方都督制度、地方护军制度等是魏晋南朝新出现

的，其他如军司制度、军副制度、监军制度等，虽然汉代已经出

现，但普遍倡行也在魏晋南朝时期。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魏晋

南朝时期中央对于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就是一个比较有新意，

比较有价值，又有较大可操作性的选题。

这一选题，能够将地方官与中央官两大主体串通起来，将地

方政治与中央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揭示出这一时期地方与

中央的统一性与矛盾对立性。这一选题，又可将这一时期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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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制度纳入包容范围内，如符节玺印制度、官员开府制度、封

爵制度、配享制度、法律制度、地方监察制度、选举制度、文书

制度、发兵制度、地方财经制度等无一不是本文涉及和比较深入

地探讨的对象，因而具有比较广阔的内涵。

就学术史来说，本稿主要是一部地方军事史著作。学术界对

地方军事制度的研究从来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以往的研究，

注意力主要在魏晋南北朝的中央或地方兵制、兵士的地位、军镇

的设置情况等方面。这些研究，涉及军事史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但是，这些选题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

缺陷，那就是“目光向下”，主要将处于社会下层的士兵作为关

注的对象，而处于军事机构另一端即上层的军事长官却相对被忽

视了。所以，以往的研究，也大都冠名为“兵制”，而鲜有以

“军制”命名者，其要因恐怕正在于此。本稿可在较大程度上弥

补这一缺陷。

但是，相对忽视，只是说学术界对于地方军政官的研究不像

对士兵的研究那样深入和系统，并不是说已往的研究中，以军事

长官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论文和著作绝无仅有。其实，这方面的

论著与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还不乏可圈可点者。正因为这些论著

的存在，使后来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些。也

正是由于这些论著的存在，后来者为了避免选题撞车和无意义的

重复，必须费尽心机，绕路而行。本稿对于前人有关论著作了尽

可能全面的搜集，对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尽量吸收、包容，但主要

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和裁断。由于本稿选取了中央对地方军政官

的管理为角度，涉猎的范围又比较广泛，而前人著作的主要着眼

点、主要兴趣和主题思想都不在这一方面，所以，本稿对前人的

成果多所借鉴，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补充和扩展。下面择要说明

本稿曾经较多地参考，而又另辟蹊径，有所扩充之处。

程树德《九朝律考》对魏晋南北朝军事法规的稽考，本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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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多参考，但程的稽考仅仅限于一般的军法，对于地方军政官

败军之责任、地方军区都督的质任制度都很少涉及，本书既借鉴

其成果，又作了大量补充。

国家重点课题、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 年出版院军制研究部联合主持编写、大象出版社

的《中国军事制度史》之《军事法制卷》、《武官制度卷》的魏晋

南北朝部分，是与本书选题比较接近的著作。但由于它并非专论

地方军政官，又不以中央对地方的军政管理为观察焦点，因而本

稿在所涉问题方面，与这两部著作都有较大的不同，对于同一问

题，本书的讨论也更系统和完整；本书对此著的一些论述有所参

考，但也指出了它的不少缺陷，在本稿对于军政官的法律制度、

封爵制度、武官选举机构的讨论部分，都一一作了说明。

严耕望先生著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书，涉及军

政职官处很多，尤其对都督的设置情况、地方军府府僚的设置情

况以及都督与属州刺史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相当篇幅的讨论。本书

对此著多所借鉴，为了避免与此著重复，笔者也确实煞费苦心。

但是，严先生的主旨毕竟不在于探讨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

度，本稿所涉及的内容自然与严先生所涉有较大差异。比如：我

也将讨论地方军政官开府的问题，但不将府僚设置情况作为重

点，而主要讨论开府仪同三司的条件及意义，这是与军政官管理

密切相关的问题，严著几乎没有涉及过；严先生曾长篇讨论都督

与属州刺史的关系。为了保持本稿论题的完整性，我也将进行同

一工作，但是，我又将讨论范围扩大到讨论军府府主与士兵的关

系、与府僚的关系。而且，在借鉴严著之处，我也指出了严先生

的一些重大失误，比如：将统府与督府完全混为一谈；将士兵随

府主迁移的少数现象绝对化为普遍现象等。

在本稿第三章讨论地方军政官的受爵权时，较多地参考了杨

光辉先生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的封爵制度》及后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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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封爵制度》一著。但是，我的讨论选取了一个角度：统计

各朝各代地方军政官封侯人数在各朝总封侯人数中占的比例；将

封爵制度与配享制度联系起来，找到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这

是杨先生没有做过的工作；对于曹魏虚封爵和晋、宋五等侯的讨

论，补充了杨先生所疏忽的地方，纠正了他失误的地方。

另外，《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军事史》、陈仲

安、王素先生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

兵制研究》、张文强先生《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治》、陈琳国先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黄

惠贤先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

究》、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等

著作，也对地方军政官制度时有涉及，本书也需要参考这些著

作，但是，由于主题不同的关系，这些著作与本稿的不同之处是

显而易见的。

与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有关的主要论文则有：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

罢》

何兹全：《魏晋的中军》

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都督中外诸军事及

其性质、作用》

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州的地方化

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

陈琳国：《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 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

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

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

越智重明的一系列论文，如《典签考》《领军将军与护军将

军》《南朝州镇考》《晋代的都督》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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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文对我来说，都有参考价值，但是，上述论文重点都

不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不在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它们

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是比较有限的。

二对“地方军政官”一词的说明

所谓地方军政官，从理论上说，应是指任官期间活动场所主

要在地方，而又具有管理军政这一职责的官。中国传统官僚分类

中，通常按照官的性质，将官员分为文官、武官两个大的类别。

但是，魏晋南朝的地方官，职衔往往不是单一的，常常是既有文

官头衔，又有武官头衔，因此，如果从官的性质来加以分类，有

许多官就很难确定究竟应该归入文官系统，还是应该归入武官系

统，比如，在确定带有军号的刺史、太守等官的归属时，就极容

易遇到这一问题。所以，我认为，对魏晋南朝地方官分类，采取

依性质而分的方式实际上是很难行得通的，虽然史书中还常常出

现“文官”“、武官”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造成混乱与纠缠不清

等问题，本书避免使用“武官”这一词语。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点，采取按照职责分类的办法，显

然就具有大得多的可行性。比如，带有军号的刺史、太守，因为

它们与军政职责紧密相关，又由于魏晋南朝地方政权有一个军事

化的背景存在，地方政治向军事倾斜，它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被归

入军政官之列。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魏晋南朝的官员由于其拥有

职衔的繁复性，并不是归入了某一类别之后，就不能再归入到另

一类别中，“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此时（其实除西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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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各朝都如此）是行不通的。所以，带军号的刺史、太守纳入

了“地方军政官”这一范围，并不表示它们就不能被纳入地方民

政官这一范围。只不过魏晋南朝地方政权军事化色彩比较强烈，

将带军号的刺史、太守列入军政官之列，更能符合实际地体现它

们的职责而已。

读者也许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使用“军政官”一词也和使用

“武官”一词一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涵盖此时期的地方官，不

能取消地方官的军政、民政两个属性，那么，创造“军政官”一

词有什么意义呢？使用传统的“武官”一词不是更加符合人们的

认同感吗？我认为，“武官”与“军政官”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汉代的太守是地方兵的统领者，说它是军政官是不成问

题的，但是，如果说它是武官，就与事实不相符。又如，我们以

后的讨论中，将把无军号的刺史、太守等官纳入地方军政官的范

围，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是武官，就像今天军队中的文职人

员可以被称为军政官，但不能被称为武官一样。所以，我认为，

“军政官”与“武官”相比较，前者具有更大的内涵。如果采用

“武官”一词，实际上行不通，而使用“军政官”一词，虽然不

十分贴切，但实际上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创造“地方军政官”

一词乃不得已的事情，并非本人好于立异也。

现在，我们说明“地方军政官”应包括的范围，也就是本书

讨论对象所包括的范围。

本书讨论对象的范围包括：地方都督、带将军号的刺史、太

守以及边境地区设置的各种军政官，还有中央临时派遣的统兵征

战的军政官。

都督：这里的都督是指地方都督区的都督。《宋书》卷三九

《百官志上》“：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

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其实，都督制在黄初元年

之前已经形成，《百官志》只说“晋世”，意味着都督的等级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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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权限在晋代才在制度上确定下来。学者指出，都督在肇始阶

段，是中央官，其所统军队是中央军 。

但是，我认为，虽然如此，都督与地方官没有实质的不同，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都督名为中央官，但既经派驻地方，便成

了地方官；都督军队名为中央军，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成了地方

军。” 都督是此时期最为显赫的一类地方军政官，这是为学术

界所熟知的。

带军号的刺史、太守：刺史、太守本是民政官，但是，一旦

带上军号，就成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地方官。带军号的刺史，

《宋书 百官志下》及《通典》卷三七《职官十 “州刺九》记为：

史领兵者。”太守带军号者不见于官志书，但史书中屡有出现，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中央临时派遣的统兵作战的将军：有重要征伐时，王朝往往

指派一些人统兵作战。比如，西晋伐吴战役中，晋武帝指派贾充

以都督身份统兵，但是，在“都督制辨析”部分，我们将讨论贾

充之类的都督，发现它是一种无固定都督区，临时被派遣指挥几

支原来互不统属的军队的都督，这类都督与地方都督区的都督是

不同的。

王朝有重要征伐时，多数时候是从地方都督或领兵刺史、太

守中指派人担任征伐任务。如，曹魏末年派邓艾、钟会统军伐

蜀，此时二人可算是临时派遣出征的将领，但据《三国志》卷二

八中二人传记，邓艾本来就是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钟会

本来是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又如，西晋伐吴之役，

①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②陈琳国《论魏晋南朝都督制》 《北京师 年第范大学学报》

页。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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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浑、王戎、胡奋 、杜预、王濬、唐彬担任领兵征战的将

领，但据《晋书》各人的传记，王浑本来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

诸军事；王戎本来是荆州刺史，后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杜

预原来是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王濬原是龙骧将军、监

梁益诸军事；唐彬原是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

以后的东晋、南朝各代，通常都是从地方都督或领兵刺史中

选拔人担任征伐的统兵者。所以，临时派遣的统兵作战的将军实

际上就是地方军政官，只不过征伐期间，活动范围可能超越自己

平时的军政区域而已。

边境地区的军政官：所谓边境地区的军政官，是指设于边境

地区，用以统摄少数民族事务的官。

魏晋时期的边将有护匈奴中郎将 、护羌校尉③、护东羌校

尉④、护乌丸校尉⑤、护鲜卑校尉 、西域戊己校尉 、护东夷校

。《晋书》卷二四《职官尉 、西夷校尉 、南夷校尉 志》“：护

羌、夷、蛮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

①胡奋，据《晋书》卷五七本传，曾为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后

迁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不及领兵伐吴之事，不知何故，抑领兵

伐吴者为另一胡奋耶？则史无传记。《晋书》卷四《武帝纪》，伐吴诏中称胡奋为平南

将军，但《胡奋传》不记曾为平南将军。《太平御览》卷二三九《职官部三七》“平南

将军 《晋书》曰，武帝伐吴，以胡奋为平南将军。”

②《三国 明帝纪》，中华书局 年版（以志》卷三《魏书 下凡引《三国志》，

均为此版本）， 页；卷二四《孙礼传》， 页；卷二六《田豫传》， 页。

③《三国 杜畿传》，志》卷一六《魏书 页；卷二七《徐邈传》， 页；《晋

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秦州”， 页。

④《三 邓艾传》，国志》卷 页。二八（魏书

⑤《三国志》卷二六《魏书 田豫传》， 页；卷二六《牵招传》， 页；卷

二七 页。《毌丘俭传》，

《三国 页志》卷二六 。《魏书 牵招传》，

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凉州”， 页；《晋书》卷三《武帝纪》，咸
宁元年（ 年）六月条， 页。

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平州”，

《晋书》卷四《惠帝纪》 年）十二月条， 页。，永康元年（

州”， 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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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

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

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

校尉。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案武帝置四中郎

将，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

。护南越。”另有安夷、抚夷等杂号护军

刘宋以后，边将可能沿晋代设置。 《百官志《宋书》卷四

下》所记平越中郎将、南蛮校尉、西戎校尉、宁蛮校尉，都注明

是晋代所置，其中南蛮校尉还注明宋孝武帝孝建年中省罢；宁蛮

。校尉隶属于雍州“，部领蛮左”，并且下辖郡县

宋齐以后，南夷校尉及杂号护军保存了下来。《宋书 百官志

下》“：南夷校尉，晋武帝置，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四夷

中郎校尉，皆有长史、司马、参军。魏晋有杂号护军，如将军，

今犹有镇蛮、安远等护军。镇蛮以加庐江、晋熙、西阳太守，安

远以加武陵内史。”《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所记约略相同。

百官志下》还记有：戎蛮校尉，第四品；《宋书 杂号护军，第六

品。另外，宋 年），曾立三巴校尉以镇三峡明帝泰始三年（

山蛮，后来省 年）复置，直至齐高帝建罢，顺帝昇明二年（

年）才于那里设置了巴州 。齐武帝永明三年（元二年（

。年）还设立了平蛮校尉，隶于益州

梁代的边将，《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记“：又雍州置宁

蛮校尉，广州置平越中郎将，北凉、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

《三国志》卷四《魏书 高贵乡公髦纪》正元二年十月条， 页；《晋书》

卷三七《谯刚王逊附闵 页；卷八九《忠义王承传》， 麴允传》， 页。

②《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 雍州”，中华书局 年版（以下凡引《南

齐书》，均为这一版本）， 页；卷一六《百官志》， 页。

③《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巴州”， 页：卷一六《百官志》， 页。

④《南齐书》 页。卷一六《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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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置平戎校尉，宁州置镇蛮校尉，西阳、南新蔡、晋熙、庐江等

郡，置镇蛮护军，武陵郡置安远护军，巴陵郡置度支校尉。”并

置有“施外国戎号，准于中夏”的一百二十五号将军。陈朝的边

百官志上》屡见陈代的“安蛮戎越校将应与梁朝相似，《隋书

尉、中郎将府”“、蛮戎越校尉、中郎将府”等等管理边境少数民

族事务的机构名。

下面对一种地方官略作说明：

汉代地方管理军事的官中有都尉一职。《北堂书钞》卷六三

《设官部》“都尉”“：佐太守，为副将。《汉官解诂》云：‘都尉，

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剖符之任，为一郡副

是说汉代都尉纯以主武事为将，然俱主其武职，不预民事。

职，不预民事。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十七》考

说：“汉时都尉盖不特典军而未尝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晋以后无

都尉之官，然晋郡守皆加将军之号。”②

汉代都尉究竟是否职掌民事，非本书所关心，但马端临“魏

晋以后无都尉”之语，则有推究的必要。

《宋书》卷四 《百官志下》“：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

郡。”严耕望对魏晋南朝的都尉作过考察，指出魏晋时期，都尉

可考者三十余，其中经改置为郡者二十五；并指出，魏、晋之

世，州也偶置都尉，直至陈世始废；南朝郡都尉之可考者惟沅头

都尉，而其省废已在陈文帝天嘉元年（ 年），上距西晋（

年）已二百四十余年 。

①《太平御览》卷二四一《职官部三九》引《汉官解诂》作：“都尉将兵，副佐
太守，备盗贼也。”周天游点校胡广《汉官解诂》同，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

年《汉官六种》，中华书局 版。

②《文 年版，献通考》，中华书局 页 。

卷上：秦汉③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 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页：三国两晋郡都尉。研究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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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材料证明魏晋南朝的都尉仍是武官 。但是，都尉是不是

仍如汉代那样司掌地方军事呢？魏晋南朝已很难找到都尉与地方

军事直接发生联系的史料了，《晋书》卷五《孝怀帝纪》：永嘉六

年八月“，阴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鉴，以郡叛降于李雄”。似乎说

明都尉仍如汉代一样，司掌地方军事。但是，《宋书》卷一八

《礼志五》记，军州郡国都尉，诸护军将兵助郡都尉、典牧都尉、

度支都尉、司盐都尉、宜禾伊吾都尉、监淮南津都尉，银印、青

绶、五时朝服、武冠；州郡国都尉，铜印、墨绶、朝服、武冠。

另外，我们还知道地方有典农都尉，可见，此时期的都尉主要是

与军事后勤工作发生联系，与地方军事已无直接关系。又，《三

国志》卷九《魏书 夏侯玄传》：“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

以为：‘制使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

也说明此时都尉与郡守、令长并无文下，令长如故 武职事的

不同。《文献通考》说“魏晋以后无都尉”，真正的涵义恐怕正在

于此。所以，本书的考察中，很少涉及都尉，这并非作者有意忽

略，而是实在不见都尉与军政活动发生密切关系的史料，说明作

者对马端临所说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无军号的刺史、太守

算不算军政职官？

刺史、太守本来是民政官，虽然汉代以来太守是地方的统兵

者，但通常认为太守与都尉有文武之别；刺史本来是监察性质的

官，汉末以来，也经常统兵征伐，与地方军事分不开。但是，在

古人看来，无军号的刺史还是民政官，《宋书》卷三九《百官志

上》：刺史领兵者，第四品；刺史不领兵者，第五品。《通典》卷

①《通典》卷三六《魏官品》条及同书卷三七《晋官品》条，都记：“州郡国都

尉司马，第八品。”司马是军府僚属；又《宋书》卷一八《礼志五》说军州郡国都尉，

五时朝服、武冠；州郡国都尉，朝服，武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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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职官十四》“：自魏以来，庶姓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单车

刺史。”同书卷三六、卷三七，都记“刺史不领兵者”，第五品。

《晋书》卷六七《温峤传》“：古镇将多不领州，皆以文武形势不

同故也。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这些都说明，

单车刺史属于文官系统。

但是，实际上，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发现，不带军号的

刺史、太守也统有一定的兵力，与军政分不开。从这一角度来

说，民政长官也不应该完全排除于本书考察的范围之外。

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的军事化色彩很强烈。虽然在制度上军

政、民政有别，杜佑说：“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

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别驾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长

在地方刑案中，也史司马等官是）。” 有军事刑狱与民事刑狱分

开的要求，所谓“非犯军戎，不由都督” 。但是，在本书第三

章的“刑狱法制官”部分，我们会发现，军政官实际上侵入了民

事刑狱。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也将证明军政官侵入民政事务，

军府的僚属也重于州府僚属，而且，军法的使用范围异常广泛。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大体上可说魏晋南朝军政、民政并不能决

然分开，因而地方军政官与民政官也不能决然分开。军政官侵入

民政，而无军号的刺史、太守、县令等民政官又时常领兵，就是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其实，古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军政官与民政官互相通称。

史书常常将“都督某某诸军事、某州刺史”简称为某州刺史，这

一现象，各朝史书都存在，以《南史》最为突出，清人王鸣盛曾

对此提出过批评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八月诏：“自今刺史守宰，

①《通典》卷 岳麓书社三二《职官十四》“总 页。年版，论州佐”，

②《晋书》卷八三《 页。顾和传》，
③《十七史商榷》卷五四“都督刺史”条， 年商务印书馆 版，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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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民兴军皆须手诏实行。”此处的刺史守宰显然也包含地方军政

长官在内。也许正是鉴于这一情况，现代的学者有时也将军政官

统称为刺史，如日本学者滨口重国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军事史堪称

大家，但他在论述地方军府僚属重于州府僚属时，将地方官统称

。为刺史

所以，本书在很多场合，将无军号的刺史、太守也与军政长

官一视同仁了。在我看来，中央王朝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与对地方

军政官的管理方式实在没有多大区别。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问题：诸侯王能不能算地方军政官？

曹魏时候的王国，“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

防壅隔，同于囹 。王国对地方政治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西晋实行倚重宗亲的制度，分封诸侯，并且为诸王国置有军

队，“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

下军千人”。另 。而外，诸侯国、公国也置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且，西晋的政治变乱，诸侯王常常是主要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但

是，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诸侯王成为变乱的主力并非主

要因为他们拥有可多达五千的王国兵，而主要因为他们常常是方

面重镇的都督、刺史 ，也因为他们有机会借重中央军队及皇帝

。
的权威

东晋、南朝也分封诸侯王，王国置军具体数量不明，但方式

①详见《所谓隋的废止乡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

书局 年版。

②《三国志》卷二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评曰”。另参此卷裴松之注引《袁

子》及《魏氏春秋》。

③《晋书》卷二四《 页。职官志》，

④唐长孺《西晋 年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⑤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 期。探》，《北京大学学报》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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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西晋相仿佛，大国有上、中、下三军，次国置中、下二军，

小国只置一军 。但是，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著中

说明了东晋诸侯王在政治活动中不起重要作用，孝武帝时候会稽

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虽然一度执掌大权，但并非因为有王国

兵，而是孝武帝倚重他们以抗衡门阀士族，从而委以中央政柄。

南朝的诸侯王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但是，正如我们在正文

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的重要性不来自于王国兵，而是和西晋一

样，因为出任方面重镇的都督和刺史。

经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西晋南朝以后的诸侯国虽然拥有国

兵，但他们的影响主要不以国兵为依凭，而主要因为掌握了方面

重镇的地方兵，所以，没有必要将诸侯国作为独立的地方势力加

以研究。但在研究地方都督区的都督与带军号刺史等重要的地方

军政官时，我们常常都会涉及宗室诸侯。

鉴于以上的说明，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本文探讨中

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实际上也是探讨中央对整个除县官

以外的地方官群体的管理制度，考察的范围既然如此广阔，本书

的意义于此也见一斑 。

①《陈书》卷二八《后主二十一子传》，中华书局 年版（以下引《陈书》，

页皆为此版本）， 。

②县令是否统有兵，目前还存疑。县令统兵的迹象有一些，如《晋书》卷三
《武帝纪》：太康八年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同书卷四《惠帝纪》：光熙元年
三月“，东莱惤令刘柏根反，自称惤公，袭临淄，高密王简奔聊城”。《南齐书》卷二
九《周山图传》：泰始五年“，以山图为龙骧将 。《陈书》卷三军、历阳令，领兵守城
《世祖纪》：天嘉元年二月“，高州刺史纪极自军叛还宣城，据郡以应王琳，泾令贺当
迁讨平之”。但是，这些材料还不一定能作为县令统兵的证据，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
些人的兵是县常有的，还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为谨慎计，本书的研究对象暂不涉及县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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